
承辦單位：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
聯絡同仁：教育實習與輔導組張琇雅小姐
聯絡專線：04-2218-32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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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核項目 對象 繳交方式 審核期限

1.學科知能評量檢
定基礎級一項

105學年度起取得
國民小學師資生資

格者
(含大學部及研究
所師資生及學程生)
(特教及幼教類科不須繳交)

拍照、掃描
線上表單

8月實習：7/31截止
2月實習：1/31截止

2.校內教學專長能
力檢定一項

3.取得大學畢業證
書及修畢師資職前
教育證明書

大學部應屆畢業生
請主動確認符合畢

業條件資格

2月實習：1/31截止

請各位同學務必自行留意相關檢定考試日期、畢業門檻通過狀況
如有問題，請務必主動聯繫相關單位及師培處

8月實習
參加教師資格考試者，為配合考試放

榜，截止期限提早至7/10。

https://forms.gle/dtGbcvTuAzAVpJnm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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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核項目 主辦/聯絡單位

1.學科知能評量檢
定基礎級一項

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
https://tl-assessment.ntcu.edu.tw/

2.校內教學專長能
力檢定一項 教務處課務組、各項檢定主辦系所

3.大學畢業證書 畢業門檻→教務處註冊組、各系所（Ex：臺語系語言證照）
英語門檻→通識中心（Ex：英文會考、英語加強班）

請各位同學務必自行留意相關檢定考試日期、畢業門檻通過狀況
如有問題，請務必主動聯繫相關單位及師培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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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分別 判斷依據 說明

新制生 107年2月1日後取得師資生
資格且修習教育學程者

如未通過113年6月教師資
格考試，則不得參加半年教
育實習，本處將另行通知終

止事宜。



 113年6月16日(星期日)
 教育部已於3月29日公告簡章
 報名期間：4月11日(四)8:30至4月18日(四)15:00

 請應考人自行於期限內登入網站線上報名。
 路徑：教師資格考試網站/線上報名

考試通過後僅會取得教師資格考試通過證明
需要完成半年教育實習，才能申請教師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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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教師資格考試網站：https://tqa.rcpet.edu.tw

點選公告
下載附件簡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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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照片規格 上傳數位照片(教師證書核發服務系統)。
 請使用正式大頭照，並請勿使用翻拍照片
 請使用最近一年內 1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(學士照可)

 影像寬×高像素不得少於 450×600 pixels 
 掃描器掃描之解析度不得低於 300 dpi 
 檔案以 JPEG 格式儲存（副檔名為 JPG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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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式大頭照（可使用學士照）

(資料來源：教育部教師證書審查作業說明簡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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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所提供的照片會印在教師證書上，請慎重繳交。



(資料來源：教育部教師證書審查作業說明簡報)

 生活照

 非近3年照片

 翻拍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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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
 教育實習與輔導組張琇雅小姐
 專線：04-22183237
 信箱：intern@mail.ntc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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